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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年度依法行政工作报告 

 

2016 年，我局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紧

围绕市、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积极落实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重点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将年度行政

执法情况报告如下： 

一、 依法行政工作的组织领导情况 

    根据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2016 年，

我局进一步加强以局长为组长，其他局领导为副组长，机关

科室、执法大队负责人为组员的行政执法规范领导小组制

度。局主要领导亲自研究部署工作，不断完善行政执法规范

领导小组的工作机制和效能发挥，扎实履行依法行政第一责

任人责任。在日常工作中，行政执法规范领导小组负责对局

重大案件的督导、抽查；负责对重点企业行政处罚决定的督

查；按照局工作安排开展定期行政执法检查，对各执法单位

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案卷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组织研究，督促各单位进行整改落实；负责对局各办证窗口

工作情况进行暗访督导。结合往年工作安排，我局召开局中

层干部会议，局主要领导牵头制定年度依法行政工作计划，

按照管辖片区范围，将行政执法各项工作任务分配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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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执法大队、落实到个人，做到目标明确、任务分解、机

制健全、措施有力，有效夯实依法行政工作的基础。 

二、行政服务效能情况 

2016 年，我局对个体食品经营实行许可审批“一次办”，

极大提升审批许可效率，群众办事程序及时间减少一半以

上，实施以来共发出食品经营许可证 1545 张。设计上线“食

品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数据汇集系统”，开展经营主体食品自

检，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已将 81 家农贸市场、30 家大型超

市、52 家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纳入监控，录入自检数据 70714

批次。结合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月，开展食品药品安全进社

区、进学校活动，发放食品药品安全宣传资料 30 万张。 

       三、科学民主决策情况 

为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确保我局重大决策、重要

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我局严格执行《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党委议事规则》和《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办公会议议事规则》等制度。 

我局在日常工作中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推进依法、

科学、民主决策。坚持行政许可、行政执法审核审批制度、

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度，今年以来，各项重大决策事项无失

误和违法行为发生。 

    四、制度建设情况 

    （一）切实落实及完善现有的行政执法工作制度。2016

年，我局切实落实并进一步完善了《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案件审议工作规则（试行）》，《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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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局<餐饮服务许可证>办证工作指引（试行）》，《广州

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卷档案管理办法

（试行）》等各项工作制度，从制度上保障了依法行政工作

的全面推进。 

    （二）明确岗位职责。面向全局抓好行政执法主体、执

法依据和执法行为的梳理工作，将执法责任分解到执法岗

位，并实行行政执法问责制，坚持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制

定了《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法制员工作制度

（试行）》，在基层执法办案单位对主要执法环节和重点执

法行为履行指导、法律审核职责，以加强内部执法监督，防

止和纠正执法偏差，切实提高执法质量。制定了《广州市海

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协管员辅助行政执法工

作守则（试行）》，进一步明确协管员工作职责范围及工作

规范。 

    五、行政执法情况 

我局积极打造依法、规范、文明、高效的法制工作局面，

坚持稽查打假与规范管理相结合、源头治理与终端监管相结

合、专项整治与日常监管相结合，做到日常监管科学到位，

应急事件处理迅速妥善，案件查处得力，监管成效显著,有效

规范辖区“四品一械”市场秩序。 

（一）加大行政执法力度，规范“四品一械”市场秩序。

2016 年，我局以保障全区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有效为主要

工作目标，加大行政执法力度，规范“四品一械”市场秩序，

截至 12 月 31 日，我局执行行政检查共计 47732 间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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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单位 28334 间次，检查食品经营单位 16389 间次，

检查食品生产单位 113 间次，保健食品经营单位 1142 间次，

药、械、化领域行政检查的次数 1754 家次。对全区食品药

品（含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营单位检查覆

盖率达 100%。2016 年，我局行政许可事项申请 13783 份，

受理 13748 份，许可 13638 份。许可均能按期或提前做出许

可决定。我局执行行政处罚共计 1730 宗，罚没入库金额

1313.68 万元。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总体平安有序，未发

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二）组织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食品经营“三个

没有”（许可证没有悬挂、没有健康证、没有消毒设施或有

消毒设施没有使用）、山东疫苗、流通领域医疗器械、化妆

品质量安全等专项整治 61 次。结合城市精细化管理，按照“干

净整洁、平安有序”的城市环境要求，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综

合治理。提高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反应速度和应急处置能

力，妥善处理 10 余起媒体曝光和群众投诉的食品安全事件。   

    六、政务公开情况  

（一）在办公楼前台大厅公布我局内设机构、各窗口受

理地址和联系方式，以及所有执法人员信息。 

（二）完善并坚持不断更新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信息网，公开食品药品领域的法律法规、行政许可流程、行

政许可公告、行政处罚信息、监管动态等，方便群众查询政

府信息、提出建议意见和投诉举报。 

（三）坚持维护更新新浪网、腾讯网“海珠 FDA”政务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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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微信，发布政务权威新闻信息、宣传普及食品药品安全

知识，实现与网民良好沟通、交流的网络互动。 

（四）通过 12331 专线接受群众关于药品、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化妆品以及餐饮服务环节有关的咨询、举报、投

诉。 

（五）根据《广州市海珠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生

产经营者违法行为情况暂行办法》的规定，定期在局网站对

外公布辖区内“四品一械”（药品、保健食品、餐饮食品、化

妆品和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情况。 

    七、行政监督情况 

    加强执法监督，健全执法运行机制。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坚持用制度管理执法队伍，将政治思想、执法水平、工作业

绩、群众评议等各项指标细化、量化，形成考核工作机制，

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干部任用等方面有机结合，充分调动

全体执法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基本建立起“权责明确、

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机制。对此，

我局在年底组织开展年度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对各

执法部门进行考核。同时，在行政执法监督中，重视群众呼

声，对社会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加强跟

踪处理力度，做到投诉件件有跟进，事事有回复，力求切实

为群众排忧解难。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监督和法院的诉讼监

督。 

八、工作成效及荣誉 

（一）深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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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广州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总体任务和部署，我

局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任务共 161 项。目前已完成 156 项，

完成率达 96.8%，并顺利完成中期评估及创建满意度测评调

查抽样工作，得到了市区相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二）切实强化食品药品日常监管 

1、深入开展食品无证经营整治。结合简政放权精神，

合理放宽主体准入条件，简化许可审批程序，对无证无照、

无证有照食品业户分类处理，发放小作坊登记证，将无证业

户纳入监管，规范经营，确保整治无死角。2016 年以来共发

出食品经营许可 11355 份。 

2、提升食品药品检测科技水平。购置食品快速检测车

及手持拉曼光谱仪、重金属分析仪等先进检测设备，提升食

品药品检测的靶向性和精准性。结合民生实事任务，已完成

食品药品抽检 3357 批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63%；完成食品

快检 10393 批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690%。 

3、强化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规范监管。严格规范国产

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备案秩序，1860 个产品品种通过备案，完

成率达 99%，对 11 家经营企业经营未经备案国产非特殊用

途化妆品共 36 个产品的行为进行公示。加强药品、医疗器

械风险防控，对 6 家药品生产企业、112 家药品零售企业、

12 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开展跟踪检查。开展禁毒整治百日行

动，加强禁毒宣传，摸底生产企业麻醉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

管理情况，监督销毁易制毒化学品 638 公斤。 

4、 推进食品安全智能化监管。深入推进“食得放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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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建设，全区 389 家学校食堂全部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并已

基本消灭 C 级，量化分级达到 B 级以上，其中 A 级 77 家，

占比 20%；推进“明厨亮灶”工程建设，全区 7118 家餐饮单位

中的 4320 家已实施“明厨亮灶”，实施率达 60.7％。 

5、实现创建示范工程长效化。已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

范街区 2 个、市级 7 个，省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单位 6

个、市级 223 个，全力将星光城、新都荟广场、富力海珠城

等重点区域打造成新的省市级食品安全示范街区，积极创建

宝岗大道化妆品市场安全治理示范区。 

     


